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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 務 小 組 委 員 會 秘 書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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朱 先 生 ：  
 

工 務 小 組 委 員 會  
二 零 零 八 年 一 月 九 日 會 議 的 跟 進 事 項  

 
多 謝 您 於 二 零 零 八 年 一 月 十 一 日 [  檔 號 ： C B 1 /  F /  2  /  6  (  I I )  ]

致 財 經 事 務 及 庫 務 局 局 長 的 信 件 。  
 

就 5 2 E G 號 工 程 計 劃 「 人 類 研 究 中 心 第 一 期 」 [ 見

P W S C ( 2 0 0 7 - 0 8 ) 7 0 號 文 件 ] 及 5 3 E G  號 工 程 計 劃 — 「 堅 尼 地 城 龍 華

街 1 8 0 0 個 宿 位 的 學 生 宿 舍 」 [  見 P W S C ( 2 0 0 7 - 0 8 ) 7 1  號 文 件 ] ， 隨

函 附 上 有 關 資 料 ， 以 供 委 員 參 閱 。  
 
 

教 育 局 局 長  
( 黃 珮 玟      代 行 )  

 
二 零 零 八 年 一 月 二 十 八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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傳 真 號 碼 ：  2 1 4 7  5 2 4 0  
 
大 學 教 育 資 助 委 員 會  ( 經 辦 人 ：  馬 周 佩 芬 女 士 )  
傳 真 號 碼 ：  2 8 4 5  1 5 9 6  
 
建 築 署  ( 經 辦 人 ：  陳 榮 德 先 生 )  
傳 真 號 碼 ：  2 1 8 7  2 2 6 4  
 



 

 

 

附錄 

 

 

I. 52EG 號工程計劃-香港大學人類研究中心第一期 

 

環保及節能設施簡介 

 

 

這項工程計劃已採用各種節能裝置， 包括－ 

 

(a) 配備電子鎮流器的T5高效率熒光管，並以用戶感應器及光敏感

應器控制照明； 

(b) 低耗電量出口指示牌(發光二極管)； 

(c) 升降機會安裝可變電壓可變功率驅動器和電梯能源管理系統；

及 

(d) 空調系統裝置方面會採用水冷式空調系統和變速驅動器。 

 

在可再生能源技術方面，港大會採用太陽能光伏板生產的電力供應樓

梯的照明系统。 

 

採用節能裝置及可再生能源裝置，估計所需額外費用總額約為490萬

元。每年可節省能源消耗量約10%。 

 

在綠化設施方面，屋頂將設置園境美化區，以達致節能及美化環境的

目的。 另外，大樓外牆將設種植槽，讓建築物與綠化融合，並與附近翠綠

山坡的環境和諧配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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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 I .   5 3 E G  號 工 程 計 劃 - 香 港 大 學 堅 尼 地 城 龍 華 街 1  8 0 0 個 宿 位 的 學

生 宿 舍  
 
 
( 甲 )  環 保 及 節 能 設 施 簡 介  
 

這 項 工 程 計 劃 已 採 用 各 種 節 能 裝 置 ，  包 括 －  
 
( a )  配 備 電 子 鎮 流 器 的 T 5 高 效 率 熒 光 管 ， 並 以 用 戶 感 應 器 及

光 敏 感 應 器 控 制 照 明 ；  
( b )  低 耗 電 量 出 口 指 示 牌 ( 發 光 二 極 管 ) ；  
( c )  升 降 機 會 安 裝 可 變 電 壓 可 變 功 率 驅 動 器 和 電 梯 能 源 管 理

系 統 ； 及  
( d )  機 械 通 風 和 空 調 系 統 會 採 用 變 速 驅 動 器 及 用 戶 感 應 器 作

控 制 。  
 
 在 可 再 生 能 源 技 術 方 面 ， 港 大 會 採 用 太 陽 能 光 伏 板 生 產 的 電

力 供 應 照 明 系 統 之 用 。  
 

採 用 節 能 裝 置 及 可 再 生 能 源 裝 置 ， 估 計 所 需 額 外 費 用 總 額 約

為 5 9 5 萬 元 。 每 年 可 節 省 能 源 消 耗 量 約 8 . 5 % 。  
 
 在 綠 化 設 施 方 面 ， 工 程 計 劃 東 面 部 份 將 設 置 園 境 美 化 區 ， 以

達 致 節 能 及 美 化 環 境 的 要 求 。 平 台 位 置 亦 會 進 行 美 化 。 除 傳 統 能 源

效 益 的 園 境 照 明 系 統 外 ， 會 同 時 採 用 太 陽 能 照 明 。  
 
 
( 乙 )  會 見 居 民 代 表 簡 報  
 
 港 大 提 供 的 簡 報 載 於 附 件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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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 

香 港 大 學 就 龍 華 街 居 民 對 擬 建 學 生 宿 舍 的 公 眾 諮 詢 總 結  
 
1 .  根 據 現 行 學 生 宿 舍 政 策 ， 並 顧 及 推 行 交 換 生 計 劃 所 須 增 設 的 宿

位 ， 港 大 在 2 0 0 7 / 0 8 學 年 提 供 的 核 准 政 府 資 助 學 生 宿 位 為

5 6 9 0 個 。 港 大 現 在 共 有 3 8 8 5 個 政 府 資 助 學 生 宿 位 ， 尚 欠 約

1 8 0 0 個 政 府 資 助 學 生 宿 位 。 為 補 足 短 缺 的 宿 位 ， 港 大 建 議 在 龍

華 街 一 幅 空 置 工 地 興 建 新 的 學 生 宿 舍。  
 
2 .  事 實 上 ， 港 大 正 面 對 學 生 宿 位 嚴 重 不 足 的 問 題 ， 尤 其 是 研 究

生 。 很 多 本 地 及 外 地 的 學 生 負 擔 不 起 中 西 區 急 速 上 升 的 租 金 ，

居 住 環 境 十 分 狹 窄 ， 甚 至 要 經 常 搬 家 。 假 若 港 大 未 能 在 未 來 數

年 提 供 新 增 宿 位 ， 學 生 的 研 究 及 學 習 將 受 到 不 良 影 響 。  
 
3 .  港 大 於 2 0 0 6 年 落 實 龍 華 街 學 生 宿 舍 項 目 後 ， 已 立 即 展 開 諮 詢

中 西 區 區 議 會 的 工 作 。 至 今 港 大 已 出 席 了 兩 次 區 議 會 會 議 、 四

次 居 民 會 議 及 舉 辦 一 次 工 作 坊 。  
 
4 .  在 2 0 0 8 年 1 月 9 日 立 法 會 工 務 小 組 委 員 會 會 議 後 ， 港 大 透 過

當 區 區 議 員 邀 請 居 民 代 表 於 1 月 2 3 日 會 面 ， 討 論 居 民 的 關

注 。 但 由 於 當 日 沒 有 居 民 代 表 出 席 ， 港 大 透 過 當 區 區 議 員 向 居

民 代 表 轉 交 文 件 ， 當 中 包 括 居 民 關 注 的 校 巴 時 間 表 及 未 來 聯 絡

小 組 的 組 成 建 議 （ 詳 見 附 件 A 和 B ） 。  
 
5 .  事 實 上 ， 經 過 超 過 一 年 的 諮 詢 ， 港 大 因 應 居 民 的 意 見 已 就 工 程

設 計 作 出 以 下 的 改 動 ：  
a .  樓 宇 高 度 由 2 7 及 2 4 層 降 至 2 5 及 2 2 層 ；  
b .  加 強 與 鄰 近 樓 宇 的 隔 音 措 施 ， 宿 舍 外 牆 設 計 加 入 垂 直 飾 線

以 減 少 學 生 噪 音 及 光 線 對 附 近 居 民 的 滋 擾 ；  
c .  在 提 供 足 夠 宿 位 的 前 提 下 盡 量 減 低 發 展 密 度 ， 項 目 的 地 積

比 率 約 為 4 . 2 6 ， 較 上 限 5 . 0 為 低 ；  
d .  樓 宇 之 間 的 闊 度 有 所 增 加 ， 以 加 強 空 氣 流 通 ； 及  
e .  主 要 活 動 室 設 於 平 台 下 ， 各 層 的 活 動 室 均 面 向 後 山 ， 遠 離

居 民 ， 以 減 少 學 生 噪 音 對 鄰 近 居 民 之 滋 擾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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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.  此 外 ， 港 大 已 書 面 承 諾 會 把 宿 舍 分 配 給 高 年 級 本 科 生 、 研 究 生

及 非 本 地 生 居 住 。 他 們 需 要 較 多 時 間 學 習 ， 比 較 安 靜 。  
 
7 .  毗 鄰 宿 舍 項 目 的 住 宅 包 括 士 美 菲 園 、 美 華 大 廈 、 寶 德 大 廈 和 觀

龍 樓 等 。 有 居 民 仍 對 項 目 持 反 對 意 見 。 反 對 的 理 由 及 關 注 點 主

要 有 以 下 幾 項 ：  
 

a .  噪 音 滋 擾 ： 學 生 作 息 時 間 與 居 民 有 異 ， 影 響 居 民 生 活 。 龍

華 街 環 境 一 向 寧 靜 ， 學 生 晚 上 乘 的 士 回 宿 舍 會 騷 擾 居 民 。

港 大 宿 舍 文 化 獨 特 ， 某 些 宿 舍 過 去 也 曾 被 鄰 近 居 民 投 訴 噪

音 滋 擾 ;  
b .  交 通 問 題 ： 宿 生 上 下 課 會 導 致 狹 窄 的 龍 華 街 不 勝 負 荷 ， 及

影 響 居 民 乘 坐 公 共 交 通 工 具 ;  
c .  港 大 是 否 坐 擁 大 量 土 地 而 不 發 展 ；  
d .  港 大 會 否 違 反 承 諾 ， 日 後 因 研 究 生 不 足 而 把 宿 舍 分 配 給 低

年 級 學 生 ；  
e .  破 壞 環 境 ： 興 建 宿 舍 會 對 環 境 造 成 破 壞 ； 及  
f .  和 諧 社 區 ： 擔 心 宿 舍 建 成 後 會 破 壞 社 區 的 和 諧。  

 
以 下 是 港 大 的 回 應 ：  

 
噪 音 滋 擾  
 

8 .  宿 舍 會 分 配 給 高 年 級 本 科 生 、 研 究 生 及 非 本 地 生 居 住 。 他 們 需

要 較 多 時 間 學 習 ， 比 較 安 靜 。 就 居 民 對 學 生 晚 上 乘 的 士 回 宿 舍

可 能 引 起 噪 音 的 關 注 ， 港 大 認 為 ， 由 於 車 輛 會 在 宿 舍 平 台 內 而

非 龍 華 街 上 落 ， 相 信 對 居 民 的 影 響 已 減 至 最 低。  
 
9 .  港 大 會 採 用 有 別 於 傳 統 宿 舍 的 管 理 模 式 ， 活 動 數 量 及 形 式 均 與

現 存 宿 舍 不 同 。 港 大 會 著 重 思 想 文 化 交 流 ， 並 鼓 勵 宿 生 做 負 責

任 的 鄰 居 及 對 社 區 作 出 貢 獻 。 宿 生 在 夜 間 喧 嘩 會 被 校 方 警 告 ，

情 節 嚴 重 及 屢 勸 不 改 的 宿 生 可 被 校 方 勒 令 遷 出 。  
 

交 通 問 題  
 
1 0 .  港 大 聘 請 獨 立 交 通 顧 問 於 龍 華 街 現 場 對 交 通 調 查 作 出 統 計 ， 龍

華 街 現 時 之 交 通 流 量 為 每 小 時 約 1 0 0 輛 小 汽 車 架 次 ( 小 汽 車 架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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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 交 通 評 估 單 位 ) 。 根 據 「 運 輸 規 劃 及 設 計 手 冊 」 ， 一 條 雙 線 雙

程 車 路 ， 例 如 龍 華 街 ， 估 計 一 小 時 可 容 納 8 0 0 至 1 2 0 0 輛 小 汽

車 架 次 經 過 。  
 
1 1 .  按 運 輸 處 之 要 求 ， 交 通 顧 問 就 本 宿 舍 項 目 落 成 後 對 龍 華 街 之 交

通 流 量 作 出 計 算 ， 結 果 顯 示 於 上 午 繁 忙 時 段 ( 一 小 時 計 ) ， 龍 華

街 的 交 通 流 量 將 會 增 加 約 3 8 輛 小 汽 車 架 次 。 所 以 估 計 本 宿 舍 落

成 後 ， 龍 華 街 於 上 午 繁 忙 時 段 的 交 通 流 量 共 約 1 3 8 輛 小 汽 車架

次 ， 流 量 仍 遠 低 於 其 實 際 容 量 之 8 0 0 至 1 2 0 0 輛 小 汽 車 架 次 。  
 
1 2 .  有 關 學 生 出 入 宿 舍 對 龍 華 街 交 通 的 影 響 ， 港 大 估 計 龍 華 街 宿 舍

鄰 近 港 大 校 園 ， 部 分 同 學 會 步 行 往 返 大 學 。 另 一 方 面 ， 港 大 仍

會 提 供 穿 梭 校 巴 應 付 需 求 ， 預 計 穿 梭 校 巴 上 午 繁 忙 時 段 的 班 次

約 每 小 時 最 多 6 班 。 詳 情 請 參 閱 附 件 A 的 暫 定 校 巴 時 間 表 。  
 
1 3 .  穿 梭 巴 士 之 上 落 客 區 ， 會 設 於 宿 舍 範 圍 平 台 內 之 停 車 場 。 使 用

穿 梭 巴 士 、 的 士 及 私 家 車 之 教 職 員 、 學 生 及 訪 客 ， 會 於 宿 舍 平

台 內 之 停 車 場 上 落 ， 不 會 對 龍 華 街 的 交 通 構 成 不 便 。 隨 著 港 鐵

西 港 島 綫 於 2 0 1 3 年 落 成 ， 會 有 較 多 同 學 選 擇 港 鐵 直 達 港 大 本

部 及 百 周 年 校 園 ， 屆 時 對 校 巴 的 需 求 亦 將 會 減 少 。  
 
港 大 現 有 之 土 地 利 用  
 
1 4 .  有 關 港 大 現 有 之 土 地 利 用 問 題 ， 受 到 規 劃 限 制 ， 很 多 港 大 的 土

地 也 不 能 提 高 發 展 密 度 。 至 於 位 於 蒲 飛 路 的 港 大 職 工 宿 舍 ， 現

時 部 分 已 提 供 給 研 究 生 入 住 ， 其 改 建 也 受 其 他 規 劃 限 制 。  
 
有 關 宿 生 分 配 的 承 諾  
 
1 5 .  這 是 香 港 大 學 向 大 學 教 育 資 助 委 員 會 、 立 法 會 及 居 民 的 鄭 重 書

面 承 諾 ， 不 會 改 變 。 由 於 港 大 將 發 展 成 研 究 型 大 學 而 非 本 地 生

比 例 將 增 至 2 0 % ， 加 上 港 大 在 龍 華 街 宿 舍 建 成 後 宿 位 仍 然 短

缺 ， 研 究 生 及 非 本 地 生 入 住 不 足 的 可 能 性 極 低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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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 環 境 的 影 響  
 

1 6 .  現 址 中 心 的 大 榕 樹 是 重 要 的 環 境 元 素 ， 港 大 將 致 力 保 育 ， 並 就

未 來 開 放 給 公 眾 的 休 憩 用 地 諮 詢 居 民 的 意 見 。  
 
1 7 .  港 大 將 採 取 下 列 措 施 藉 以 減 少 施 工 期 間 對 居 民 造 成 之 滋 擾 ：  

a .  施 工 期 間 嚴 格 遵 守 環 保 署 及 有 關 法 例 之 要 求 。  
b .  盡 量 使 用 預 製 組 件 達 致 減 低 施 工 期 間 之 噪 音 。  
c .  承 建 合 約 將 按 環 境 工 程 顧 問 之 建 議 ， 加 入 施 工 對 環 境 污 染

之 控 制 條 款 。 以 有 效 管 制 施 工 期 間 所 產 生 之 空 氣 污 染 、 噪

音 、 水 質 及 建 築 廢 料 等 問 題。  
 
和 諧 社 區  
 
1 8 .  港 大 會 就 未 來 開 放 給 社 區 的 休 憩 用 地 與 居 民 共 同 規 劃 ， 務 求 配

合 社 區 的 需 要 。 港 大 亦 會 透 過 聯 絡 小 組 ， 與 附 近 居 民 共 建 和 諧

社 區 。 此 外 ， 校 方 會 更 積 極 發 動 及 安 排 宿 生 服 務 居 民 ， 例 如 補

習 班 。  
 
聯 絡 小 組  
 
1 9 .  未 來 港 大 會 繼 續 採 取 開 放 態 度 ， 並 成 立 常 設 機 制 與 居 民 保 持 溝

通 ， 以 確 保 宿 舍 在 建 造 期 間 及 落 成 後 對 周 邊 居 民 的 影 響 減 至 最

低 。 港 大 將 成 立 由 校 方 、 區 議 員 、 居 民 代 表 及 宿 生 代 表 組 成 的

聯 絡 小 組 ， 一 方 面 及 時 了 解 居 民 的 關 注 並 作 出 改 善 措 施 ， 另 一

方 面 與 居 民 共 同 規 劃 綠 化 休 憩 地 帶 ， 並 促 進 宿 生 為 社 區 作 出 貢

獻 。 有 關 聯 絡 小 組 的 建 議 請 參 閱 附 件 B 。  
 
 
香 港 大 學  
2 0 0 8 年 1 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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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件 B  
 

龍 華 街 學 生 宿 舍 聯 絡 小 組 的 組 成 建 議  
 
 

職 權 範 圍 ：  
 
1 .  在 學 生 宿 舍 的 施 工 期 間 及 落 成 後 與 附 近 居 民 保 持 溝 通 ， 了 解 居

民 的 關 注 並 作 出 改 善 措 施 。  
2 .  與 附 近 居 民 共 同 規 劃 綠 化 休 憩 地 帶 。  
3 .  促 進 校 方 及 同 學 為 改 善 社 區 作 出 貢 獻。  
 
成 員 ：  
 
1 .  包 括 香 港 大 學 校 方 、 區 議 員 、 居 民 代 表 、 承 建 商 代 表 ( 施 工 期 間 )

及 宿 生 代 表 ( 宿 舍 落 成 後 ) 。  
2 .  聯 絡 小 組 預 計 在 2 0 0 8 年 4 月 舉 行 首 次 會 議 。  
 
會 議 ：  
 
1 .  暫 定 每 兩 個 月 舉 行 一 次 。  
2 .  除 定 期 會 議 外 ， 港 大 將 設 有 熱 線 讓 居 民 就 有 關 宿 舍 的 事 宜 發 表

意 見 。  
 
 
 


